
憲政法制

發佈：2018-03-19, 週一 11:18
點擊數：28413

一、前言：簡單的難題

有鑑於六都改制後直轄市與非直轄市在財政、建設…等重大地方發展落差趨於擴大，行政院賴院

長乃以「均衡台灣」為主題，宣布將啟動研議台灣行政區重劃工作(自由時報，2017)。一時之間

，行政區劃似乎又成為中央主管機關與地方政府的熱門主題，而一個嶄新的區域圖像也似乎即將

來臨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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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到這些現象，筆者實有無限感慨！因為自從筆者研究地方政府問題以來，行政區劃就一直是許

多學界與實務界面對地方發展問題的｢標準答案｣！其說法不外乎：｢…為能有效解決今日(按：實

際上至2018年已歷經數十年了)地方資源分配不均現象，實在應儘速推動行政區域重劃工作，讓台

灣的未來(按：也不知道多久以後)發展更均衡，…｣。然而，一時的熱議最後總因為其他議題取代

而被遺忘，直到下次不知何時又被提起，從而一再陷入｢熱議／冷感｣循環。而同樣悲情的，則是｢

行政區劃法(草案)｣，數十年以來，其內容修正版本與進出立法院審議的次數，筆者都數不清了…

。

本文之所以不厭冗贅的提及這些｢陳年往事｣，乃是希望呈現行政區域重劃問題｢既簡單、又困難｣

的獨特性質：重新劃分行政區域以解決不平不公，可說是｢理所當然｣的想像與期望，但在實務上

，區劃卻也難以避免成為｢利益得失｣、｢強弱消長｣的零和選擇，從而成為地方政府｢長期｣研究的

課題。

二、解套的關鍵：從對決轉為對話

平心而論，今日台灣需不需要藉由行政區域重劃來解決地方發展問題？大概不會有反對意見，然

而正如前文所述，各方受限於將問題上綱至｢利益重分配｣、｢強弱重洗牌｣的政治考量上，從而成

為典型的｢鄰避｣議題：｢區域如何重劃沒意見，只要不影響我即可｣，甚至於在利害關係考量下，

每次區域重劃就宛如各方勢力對決，因此，若要能真正落實行政區域重劃，解套的唯一途徑只有

在參與各方能先拋棄口號式的區劃訴求方能達成，亦即各方不能只是本位地提出｢理想的｣區劃內

容，而是要先針對下列行政區域重劃(以下簡稱重劃)的基礎前提進行對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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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重劃單位：地方自治轄區vs.地方生活區域

純就字面意涵理解，一般人很容易將行政區域重劃的單位設定於地方自治區域，即現行的6都、1

6縣市，以及198個鄉鎮市，簡言之，就是以行政轄區作為劃分單元。此方式固然簡單明確，也是

許多倡議重劃主張的原因(即現行行政區域劃分不合理)，但卻反而易陷於零和僵局，因為每一轄

區就是一個政治行政主體，而任一方都難以承擔重劃可能產生的權益損失風險。

相對地，若能超越行政界線，改以地方生活區域作為重劃基本單位，或較可能提供不同的規劃選

擇。筆者所謂地方生活區域，乃是以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範圍為單位，包括通勤距離、產業規模

及分布、農產品與水資源供需面積，乃至於文化與族群生活空間…等項目，都可以作為重劃的基

本單元，此一轉換不僅較能突破傳統地方轄區內的政治影響，也提供了更多樣化的想像與規劃空

間。

(二)推動與執行重點：重分配、區隔為主vs.再定位、整合為主

承上項，字面上的重新劃分，易使人認為推動與執行重點就是以重分配或區隔為主要工作。從理

性角度而言，地方區域規模大小或各類資源供需，自然可根據不同專業途徑來評估並劃分，但在

政治與行政實務運作上，實難以設定出能滿足各方需求的平衡點，因此在分配與區隔思維下獲益

者自然樂意接受，但損失者也勢將堅決抵抗。

除了重分配思維外，重劃其實也可解讀為地方環境或條件的再定位，或是進行資源整合。例如原

先居於邊陲地位的偏鄉，可能因為強調保育的重劃工作，成為永續發展的核心區域；又例如分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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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不同地方的資源，可以藉由重劃進行整合。這種以強調｢作餅｣來取代｢劃餅｣的再定位與整合思

維，或更能激發各方支持的意願。

(三)參與決策者：以政府為主的法定代表vs.開放各界多元參與

歷年來的重劃雖然均廣邀各方參與並提供意見，但主要決策者仍然是政府，即代表國家整體立場

的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、立法院，以及代表地方意見的地方行政與立法機關。此方式固然較

易使各項重劃內容具備行政可行性，並能先期進行法制化的準備工作，但實際上則反而更難突破

政治考量，也更要受制於現行政府運作框架。

另一方面，若重劃是以生活區域為單元，且民眾是重劃結果的直接受益(害)人，則理當也應有一

定參與決策的權利，特別是今日各類民意主張百花爭鳴的環境下，開放各界多元參與，不僅符合｢

透明政府｣的時代趨勢，也讓各種主張都有被檢視與討論的機會。

(四)重劃成果：區域土地界限或區域生活條件

傳統重劃為強調改變現狀，通常較強調轄區土地界線的改變，此方式就如同重新描繪地圖上各類

線條的粗細長短，雖然簡單明瞭，但卻也因此過度簡化了重劃所連帶產生的各類考量與配套作為

，而更重要的，是難以從界線改變中說明：｢重劃到底帶來了什麼好處？｣或是｢重劃為什麼會有急

迫與重要性？｣等重要問題，於是當其他新鮮議題出現後，重劃工作自然會被緩辦或擱置。

相對地，在空氣品質惡化、生活健康威脅日益嚴重的今日，民眾普遍高度關切居住環境品質良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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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因此若重劃所訴求的，是區域生活條件改造，或是區域生活環境的再設計，相信必成為各界長

期關注的焦點，因為重劃結果不只可能改變居住地的門牌，更可能決定了當前居住，以及後續世

代的成長延續。

當然，訴求以地方生活為主體的重劃並非就沒有爭議，也仍然不能排除既有地方政治與利益的本

位考量，然而筆者認為此方式至少提供各方不同的思考途徑，以及更多的選擇空間。同時，更重

要的意涵則是促使各方改變多年來的零和思維，重新回歸地方需求與民眾生活等考量，來進行務

實的討論與對話。持續對話與溝通雖然可能仍無法得出最佳的重劃方案，但卻是有效落實重劃工

作不可缺少的第一步。

三、變革的起點：化繁為簡建立共識

歷經多年的討論與折衝，各種行政區域劃分的研究成果與建議可說汗牛充棟、不虞匱乏，甚至於

105年5月完成立法並施行的國土計畫法，已經提供相當的法律依據與劃分評估基礎，因此展望未

來，若想真正落實行政區域重劃，除了如前所述，先啟動以地方生活區域為焦點的對話作為外，

或許更應基於｢化繁為簡｣原則，以分階段方式先建立各界共識，再逐步推動相關工作，筆者建議

具體方式有下：

(一)以程序法取代實體法的立法方向

筆者認為歷次行政院所提，作為行政區域重劃基本法律依據的｢行政區劃法草案｣，之所以難以完

成立法，主要的原因在於均希望直接決定重劃的型式，或是規範重劃內容與結果，雖然各條文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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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經過專業評估並有充分立論依據，但最後還是不敵各方強大利益考量的衝擊。基於此，筆者認

為未來立法方向應改以規範重劃程序即可，並儘量避免實體內容入法，亦即先建立具有法律地位

的｢遊戲規則｣即可，同時此遊戲規則除了程序外，也要同時規定參與者(例如是否開放民眾參加)

、禁止規劃事項(例如涉及國家安全與災害防救)，以及爭議解決機制。簡言之，行政區劃法主要

是協助各參與者合理而適當的完成區域重劃工作，至於實體內容，則留待各參與者依法進行折衝

並形成共識。

(二)基於國家整體發展需求，中央應先設定行政區域的重劃的範圍與原則

由於區域重劃主要影響對象是地方政府與民眾，故各項規劃作為理應公開透明，但是由於任何重

劃結果對國家整體發展都會產生｢牽一髮而動全身｣的變動，中央政府不論是基於法律主管層級，

或是確保國家未來永續發展，均應責無旁貸的肩負重劃工作主導與整合的角色，因此除了前項的

以程序法取代實體法之外，行政區劃法也應規定中央政府應設置決策與整合機制，以統合各項規

劃工作。

必須說明的是，所謂主導統合並非完排除其他利害關係人參與，而是先設定行政區域重劃的基本｢

框架｣，也就是根據整體國家發展與國土利用等基本考量，先決定重劃應有的內容或限制，來作為

各方討論的基礎。此部分可採行下列作法：

1.組成行政區域重劃決策委員會，並由副總統或行政院長擔任召集人。

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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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會下設各工作小組，分別依照國家發展與國土利用等各重要層面，提出重劃範圍、內容，以

及排除事項等基本工作指引。

3.

委員會根據小組建議，最後提出｢行政區域重劃工作綱領｣，包括重劃目標、工作事項，以及進度

…等，以作為後續各項決策與執行的依據。

(三)配合國土計畫法，賦予地方政府與民眾參與重劃的權責內容

因應全球環境劇烈變動趨勢，任何對居住生活空間的開發或變革作為，均可能影響國家整體永續

發展，故未來行政區域重劃除了不應只是地圖上轄區範圍變動外，更應確保各項規劃方案與建議

是負責任並經審慎評估的。特別是規劃過程若要開放民眾參與，則更需要建立一套課責機制，以

促使各方能理性而審慎的檢視各方案內容並評估可能影響。

另外，有鑑於六都改制後，中央與地方，直轄市與縣市，乃至於政府與民間在人口數量與結構，

或是可支配資源的豐吝程度上，都有日趨懸殊的趨勢，故規範權責或建立課責機制時，也應將城

鄉、族群等強勢與弱勢因素分別考量，而不宜｢一體適用｣。具體而言，各參與者間的權責配置與

課責機制如下：

1.各類提案應有一定人數的連署，提出前也要有先經過諮詢或審議程序。

2.為求週延與廣納不同意見，提案前也應有一段時間的公告與意見回饋機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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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為保障弱勢區域民眾或族群權益，提案審查過程應有覆議機制的設計。

法制化雖然是推動行政區域重劃的基礎，然而直接規範規劃實體內容，或是期望能｢一步到位｣的

完成重劃工作，反而｢欲速則不達｣。相對的，先以設定程序為目標，進而逐步建立重劃框架與執

行原則與步驟，反而較有機會避免無謂的政治口水，並能以穩健而負責任的步調，一方面更廣泛

包容各方意見；另方面也更能達成共識。

四、結語：成功不必在我

在歷經數十年各界論辯折衝後，行政區域重劃仍未能產生具體成果，證明了其中｢理想｣與｢現實｣

間妥協的困難：理想上，參與各方都對重劃具有高度期待，也都能提出許多強有力的主客觀證據

來支持本身主張；然而也正因為如此，在現實上反而壓縮了妥協空間，甚至形成零和僵局。因此

，未來有效推動區劃重劃的關鍵，反而應該促使各方先放下對｢理想｣的堅持，並改從定義與對話

過程，先基於「

提供民眾好生活｣此最低度又無爭議的基礎，解決彼此

歧見並增加意見交集的可能性，簡言之，行政區域重劃不一定要｢畢其功於一役｣，行政區劃法也

不必然立即要規範出重劃後的結果。當各方都

能體認到重劃是以型塑地方生活為核心，所展開的一連串的折衝協商，或許一方面會更願意傾聽

並體諒他人的生活問題；而

另方面也更樂於分享自己的經驗與看法。而當歧見逐漸減少，重劃目標自然也就能水到渠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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